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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書信 

第十九課 彼得前書（六）- 彼前 211-25
  

      

一 彼得對家庭規範的教導 

（一）個人層面 1.消極方面: 禁戒肉體私欲(211)   2.積極方面：應當品行端正(212) 

「11
 ......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欲；......」,勸告:不要做什麼;  

12 節講:要做什麼,「12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譭謗……。」 

    彼得鼓舞他的弟兄姊妹，我們先融入好的社會規範，我們都遵守法律。 

（二）群體層面       

  1.公民對政府（213-17）  

  1）為主作守法公民「13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 

     君王，14或是……臣宰。」 彼得信任羅馬一般官員會勤政愛民。  

  2）取得真理發言權 彼得所想的是，取得人對基督徒的信任，好感，就有對 

     真理發言的權力，就能把福音說得清楚，說得可以讓他們聽進去。  

 2.主僕的關係（218-25）  

 3.夫妻的關係（31-7）  

  1） 妻子的角色 （31-6）     2） 丈夫的角色 （37）  

  對當代希臘文化，僕人或家中主母，妻子的，都不被認為有身分說話的人。 

      

二 彼得革命性的勸勉 

（一）提升「僕人」及「妻子」的 地位 勸勉開始,稱呼「僕人」跟「作妻子的」 

（二）福音的文化使命 福音幫助信主者建立與主關係,盡社會責任,守規範。 

  1.個人與主的關係 信徒靈命成長，就能越像主。 

  2.信主後面對的改變 作妻子的在希羅社會沒說話資格,也沒權利選擇。 

    僕人必須敬拜他主人的神，作妻子的必須敬拜她丈夫所敬拜的神。 

  1）先信主的姊妹 馬上要面對問題。因按社會習俗她必須敬拜她丈夫的神。 

   2）信主的大困難 在一些習俗分道揚鑣,也難避免家人親人,甚至朋友質疑。 

  3）作主人信主的挑戰 面對朋友,工作場合,會被杯葛排擠；甚至不止來自外 

     面。因抉擇為基督徒,妻子面對問題,社會地位降低。因此壓力也來自家裡。  

 「19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  

 3.耶穌的榜樣 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三） 受苦僕人的信息 彼得頻繁引用先知《以賽亞書》,「22他並沒有犯罪，口 

裡也沒有詭詐；23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 

義審判人的主。24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 

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耶穌受羞辱而 

死,而且祂的死亡是神的咒詛,為你們得醫治。  

         彼得引以賽亞的經文，一面論證受苦的僕人就是耶稣，另外神的眾僕 

    人們應當回應神救恩。彼得找到更堅強的理由，向他的讀者勸勉。  

 

思考問題 ： 

1. 奴隸或作妻子對基督信仰的抉擇，有什麼社會規範的考量？  

2. 主人對基督信仰的抉擇，有什麼社會規範的考量？  

3. 耶穌自己留下什麼在苦難中的榜樣？  


